
经查，群众投诉属实。
1、关于“绵阳市盐亭县巨龙镇五和村 6 组一兔子养殖场污染环境”的问题不属实。该养殖场粪污处理采取“干清粪

工艺”，干粪由人工清运至堆粪棚（三防措施齐全），经高温好氧堆肥处理后，制成有机肥用于农田应用；尿液及少量圈舍
冲洗水，经圈舍排污管道（500 余米）流入四个收纳池（无渗漏现象），用于花卉苗木农灌。经现场调查确认，未发现养殖场
粪污向附近河流排放的痕迹。2、关于“河水发臭”的问题属实。该河沟源头位于养殖场西北方 2500 米，属于农田间河沟，
水源匮乏，经常断流，该河沟延伸至场镇，两侧住户逐渐增多，有部分生活污水汇入，同时，今年以来巨龙镇降水量较同
期明显减少，致使河沟水流量减少，水体自净能力降低，造成河沟水质富营养化，河水有轻微异味。8 月 21 日，县政府委
托四川明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养殖场附近河沟水质进行了抽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养殖场上游及养殖场附近的两
处取水点，水质无明显变化，至养殖场下游 1500 米处为Ⅴ类水质。3、实地调查中，调查人员发现该养殖场兔尿液收纳池

“三防”设施不完善，有雨水流入收纳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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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 阳 市 三 台
县芦溪镇石河村 6
组：一是养猪厂很
臭，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二是居民家
的井水经过检测，
汞、亚硝酸盐等指
标不达标，但自来水
的管道未接入居
民家；三是垃圾池
离居民家较远，导
致垃圾到处堆放，
建议增加垃圾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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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 阳 市 三 台
县永明镇万家坎
村 5 组 139 号“姜
义养猪场”修建于
居民小区内，其粪
便污水直接排入
附近沟渠，污染环
境。要求彻底取缔
该养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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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 阳 市 江 油
市纪念碑街西段

“英伦庄园小区”，
靠近 17 栋 3 单元 1
楼的“传说中的肥
肠”、“虾王传奇”、

“小珺肝烧烤”等
餐饮店，油烟、噪声
严重扰民。多次向
当地环保等有关部
门反映无果，希望
上级有关部门核
实整改。

无

是

是否
属实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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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 阳 市 北 川
羌族自治县新川路

“北川中医院”旁
的商品房建筑工地
夜间施工噪声严
重扰民。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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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盐亭
县巨龙镇五和村
6 组一兔子养殖
场（来电人不清楚
场主名字）污染
环 境，导致附近
河水发臭，希望调
查处理。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7年 8 月26 日

包案领导为绵阳市副市长罗蒙，整改措施具体如下：一、木龙河问题：
一是加快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将
吴家、金峰、石洞、关帝、玉皇、杨家和石塘7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
统一打包，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已于7
月31日完成投资人招标挂网工作。2017年9月完成PPP项目社会资本方采
购，11月开工建设，2018年底建成投运（责任单位：涪城区政府，责任人：涪
城区副区长黄维）。二是加快排污口整治。对暂时不能接入污水管网的所
有污水直排口，采取建设污水收集池，转运至污水处理厂的方式处理，关闭
直排污水口；对石洞的天池山、戴家林村集中居民点修建化粪池，关闭直排
污水口；对新皂石梯子、邱家庙村集中居民点修建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关
闭直排污水口。目前，已关闭直排污水口 35 个，剩余 6 个，9 月 30 日前全部
关闭（责任单位：涪城区政府，责任人：涪城区副区长黄维）。三是加快雨污
合流管网改造步伐。对经开区雨污合流管道中 11 路和长虹雨水渠进行改
造。目前，经开区雨污合流管道中 11 路雨水排放口污水分流工程基本完
成，长虹雨水渠分流改造工程已完成测绘和初步设计工作，11 月 30 日前，
完成整改（责任单位：经开区管委会，责任人：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周世权）。
二、南湖问题：一是加快排污口整治。2017年8月31日前，关闭所有污水直
排口。污水管网建成之前，定期转运周边化粪池污水至污水处理厂处理，避
免污水溢出直排入湖（责任单位：涪城区政府、经开区管委会，责任人：涪城
区副区长黄维、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周世权）。二是加快污水管网建设进
度。沿湖建设污水收集管网。目前，经开区已完成污水管网初步设计方案编
制工作，涪城区正着手编制管网建设方案；12 月 31 日前，建成污水收集管
网（责任单位：涪城区政府、经开区管委会，责任人：涪城区副区长黄维、经
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周世权）。三、加大监管力度。督促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按照整改计划和时间节点，完成整治目标和任务。对未按时完成整改任
务和目标的，启动问责程序，追责问责，督促整改。定期上报整治情况，直到
问题解决（责任单位：绵阳市住建局，责任人：绵阳市住建局副局长赵琳、绵
阳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科科长涂涛）。四、针对投诉中“建议从源头治理污染，
在投入资金修建基础设施方面建立长效机制”的建议意见，建立资金保障长
效机制。一是逐步加大财政投入。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整治资金约7500余万
元，并将黑臭水体木龙河整治列入城建攻坚计划，重点保障。二是积极对上
争取资金。目前，已争取省上整治木龙河专项资金1491万元和省级专项债券
4726万元。三是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等模式，吸引民间资本参
与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

2017 年 8 月，涪
城区纪委对涪城区
住建局局长李雄、副
局长曾明义、副局长
李世伦提醒谈话。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绵阳市涪城区
和经开区木龙河及
南湖沿河居民区及
场镇未修建污水处
理设施，生活污水
直排入河，造成严
重污染；反映人建
议 从 源 头 治 理 污
染，在投入资金修
建基础设施方面建
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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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举报属实。
木龙河：沿线有7个乡镇，其中金峰、石洞2个乡镇场镇建有污水处理设施；新皂（进入永兴污水处理厂）、石塘（进入塘

汛污水处理厂）、塘汛（进入塘汛污水处理厂）3个乡镇场镇污水通过城市污水管网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吴家、玉皇2
个乡镇场镇未建污水处理设施，但木龙河未流经玉皇场镇。沿线有9个集中居住点，建成污水处理设施的有3个，污水直排
的有6个（6个直排口）；建有污水处理设施和进入城市污水管网的乡镇场镇有17个污水直排口；未建污水处理设施的乡镇
场镇有18个污水直排口。因此，木龙河沿线场镇和居民点共有污水直排口41个。

南湖：周边未建有污水处理设施。沿线共有7个污水直排口，分别为：4家农家乐4个排污口，码头烧烤店、尚永兴烧烤
鱼庄各1个排污口；浸水村二组、九组生活污水合流后通过绵阳南郊机场2号排洪沟排入南湖，形成1个排污口。湖边玉皇
观、南湖六一山庄建有化粪池，但存在下大雨时污水溢出直排入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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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发展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幸福美丽绵阳建设幸福美丽绵阳

本案由县委副书记蒲雪刚牵头包案，县农牧局、环保局、巨龙镇政府
为责任单位。

1、强化环境整治，立即对养殖场内环境卫生进行彻底整治，清除场
内白色垃圾及杂草，提升养殖场内清洁度；8 月 25 日前完成养殖场内及
河沟上下游 50 米范围内的清淤除草。2、强化养殖场日常监管，进一步建
立健全日常管理制度，确保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杜绝养殖场污染行为
发生。（责任单位：巨龙镇政府、盐亭县农牧局；责任人：敬山鹰、杨勇）3、
完善收集池防雨设施，该养殖场务必于 8 月 31 日前，用彩钢板制作四个

（6×4 米）尿液收集池防雨棚。（责任单位：盐亭县宏阳肉兔养殖有限公司；
责任人：赵登培）4、加快巨龙镇场镇生活污水处理整治工作，巨龙镇场镇
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站建设工作已启动，工程将于 2017 年 9 月开工建
设，2018 年底全面完成，届时将彻底解决巨龙场镇生活污水污染问题。

（责任单位：盐亭县环保局、巨龙镇政府；责任人：杜小红、敬山鹰）

巨 龙 镇 政 府 对
五和村村民委员会
在环保工作中履职
不到位的行为进行
了通报批评,对五和
村村委会主任顾云
松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通报。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市农业局调查组在三台县政府的配合下，进行了实地查看，向养殖场业主和周围农户了解情况。

（一）关于反映“绵阳市三台县永明镇万家坎村 5 组 139 号‘姜义养猪场’修建于居民小区内”的问题。
经查，姜义养猪圈舍不在禁养区，周边共 11 户住户，属居民聚居区，最近住家户为其家弟，房屋离其圈舍约 5 米远，其

余住户相距约 30—50 米远。
（二）关于反映“其粪便污水直接排入附近沟渠，污染环境。要求彻底取缔该养猪场”的问题。
经调查，该养殖户目前存栏育肥猪 60 头，建有一口 90m3的沼气池，其沼气池出料口距地面约 40 厘米处有一 100 毫米

大的外溢口，此外溢口通过 PVC 管连通院落住户 300 毫米大雨水排水管，再通往惠泽堰的灌溉用渠道。现场勘察时,此外
溢口被塑料袋和石块简单封堵，沼气池存液较少，无外溢现象，但经闸水灌水试验发现外溢口未完全封死、存在溢流现
象。

该案件由绵阳市副市长经大忠负责牵头，市农业局为责任部门承办，三台
县政府协助配合。市农业局会同三台县信访局、目督办、环保局、农业局和永明
镇党委政府立即研讨制定了整改措施，并立即实施整改。

（一）关停“姜义养猪场”。通过耐心细致地做好养殖户思想工作，姜
义自愿签订了《畜禽养殖场（户）自行关闭（拆迁）的承诺书》，并立即着手
处理存栏育肥猪，截至 8 月 21 日，其圈内 60 头育肥猪全部处理完毕，其中
出售 15 头，转移 45 头。

（二）对沼气池外溢口进行封堵。于 8 月 20 日将沼气池外溢口用混凝
土进行了封堵。

（三）拆除养殖设施设备，清洗圈舍，清淘沼气池。截至 8 月 21 日，养
殖业主姜义组织人力拆除了圈内所有养殖设施设备，清洗了圈舍，21 日
下午沼气池内粪污清淘完毕。

（四）清除沟渠淤泥。永明镇党委政府组织人员、机械，彻底清除圈外
惠泽堰沟渠内的淤泥和杂草，此项工作已于 8 月 20 日完成。

2017 年 8 月 21
日，永明镇纪委对畜
牧站联片工作人员
万青山、环保办主任
杜宣、驻村干部袁晓
芸、万家坎村支部书
记李伟予以诫勉谈
话，对万家坎村主任
叶小翠、万家坎村 5
组组长姜祥进行党
纪立案调查。

经调查，夜间施工噪声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情况属实。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中羌医医院后面的施工工地位于新
县城 77-2 地块，项目名称：瑞弘华府，开发商：绵阳市瑞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绵阳市万达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监理单位：绵阳市政新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目前正处于基础施工阶段。在 2017 年 8 月 18 日 22 时至 8 月 19 日凌
晨 5 时基础筏板浇筑施工作业过程中，确实存在违规超时施工现象，施工时商品混凝土运输车、混凝土输送泵车等机械设
备产生噪声。

此案由北川羌族自治县住建局局长徐明牵头，会同县环保局王安平
局长、永昌镇人大主席杨超、县信访局及相关执法人员到工地现场对夜
间施工扰民进行现场调查处理。一、约谈了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
位负责人；二、对施工单位下发了《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停止夜间
施工；三、对施工单位进行了当场 1000 元的处罚，并由施工单位负责人向
周边居民致歉;四、向施工方下发《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五、责成城监监
察中队加强对建筑工地夜间巡查与监管；六、对负有监管职责的人员进
行了批评教育，并且施工单位应在作业三日前向环保部门进行申报，按
要求向附近居民通告。该项目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严格按照住建及环保部
门的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避免噪声扰民。

无

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其中“养殖污染”“井水指标不达标”和“垃圾到处堆放”等问题与中央督察转交案件
20170814031 和案件 20170817046 举报件投诉反映问题重复，存在的问题已全部整改。

（一）关于反映“养猪厂很臭，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问题。经排查，全组无规模以上养殖场，仅有生猪散养户 7 户，养
殖生猪共计 33 头，均有完备的总计 38m3沼气处理设施，且无直排废水行为。（二）关于反映“居民家的井水经过检测，汞、
亚硝酸盐等指标不达标，但自来水的管道未接入居民家”的问题。经三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井水采样检测，石河村 6
组井水亚硝酸盐超标，汞不超标，自来水管道未接入居民家。（三）关于反映“垃圾池离居民家较远，导致垃圾到处堆放，
建议增加垃圾池”的问题。石河村 6 组目前有 51 户 201 人，垃圾池 5 处，按照要求每村每组建 1-2 个垃圾池，石河村 6 组的
5 个垃圾池能满足全组生活垃圾收集需求，无需增加垃圾池。

包案领导为三台县副县长敬勇。责任单位为三台县政府。（一）关于
“养猪厂很臭，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问题。1、案件同群众之前投诉反映
的“石河村 6 组林开均养殖场污染环境”问题，责任人林开均已对废弃沉
砂池清淘加盖，封堵排污口，完善了粪污消纳协议、粪污处理利用记录。
同时芦溪镇畜牧兽医站已要求林开均加强猪舍清洁卫生管理，随时保持
圈内清洁、干净，尽量降低猪舍臭味对周边环境影响。2、芦溪镇已责令畜
牧兽医站加强对石河村 6 组养殖户的培训和指导，要求养殖户必须及时
清淘加盖沉砂池，封堵废弃排污口，完善粪污消纳协议和粪污处理利用
记录，加强猪舍清洁卫生管理，随时保持圈内清洁、干净，尽量降低猪舍
臭味对周边环境影响。3、芦溪镇已责令芦溪镇畜牧兽医站和相关镇、村
干部定期不定期检查养殖户环境保护情况。（二）关于“居民家的井水经
过检测，汞、亚硝酸盐等指标不达标，但自来水的管道未接入居民家”的
问题。针对监测结果中井水亚硝酸盐超标，汞不超标，由三台县都宏水业
有限公司芦溪分公司在芦溪镇五柏村、玉星村、石河村启动沿线用户自
来水管网安装规划，优先对石河村 6 组进行自来水管网建设（责任单位：
芦溪镇政府，责任人：芦溪镇副镇长邓小龙）。（三）关于“垃圾池离居民家
较远，导致垃圾到处堆放，建议增加垃圾池”的问题。1、组织人员、机械完
成垃圾分类清理处置，填埋覆土并恢复植被，设立防护网和禁扔垃圾标
识。同时督促石河村集中收集生活垃圾转运指定地点，由物业公司作无
害化处理。2、芦溪镇已责成石河村村“两委”干部通过广播、传单等形式
加大对环保工作的宣传，增强村民环保意识，及时清理极少数村民乱扔
的垃圾，改善环境，并加大对村社环境保护工作的巡查力度。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情况属实。1.英伦庄园的业主普遍反映由于“传说中的肥肠”烟道离房屋较近，在设备运行时，
能够听到较大的声音；2.部分业主认为商家夜间经营在外占道时，食客的喧哗声音过大，影响休息；3.英伦庄园 17 栋 3
单元 1 名业主表示由于“传说中的肥肠”烟道出口与其住房很近，排出的油烟味时常飘至屋内，对生活有一定影响。

江油市副市长许红牵头召集江油市城市执法局、公安局、环保局、食
药工质局、住建局、太平镇等单位共同制定了整改措施：一是对所反映的
餐饮店再次进行全面排查，检查其厨房使用的油烟设备是否达到环保要
求和标准，未达标的限定在两日内由商家整改到位（责任部门：江油市城
市行政执法局，责任人：笪洪涛）；二是所涉商家的外排烟道由有专业资
质的公司进行整改，并在 8 月 22 日前整改完毕，达到要求（责任部门：江
油市城市行政执法局，责任人：欧亮中）；三是取缔英伦庄园周边餐饮店
占道经营，减少因夜间食客喧哗而产生的噪声污染（责任部门：江油市城
市行政执法局，责任人：高勇）。8 月 22 日整改到位。江油市执法局城管执
法大队从 8 月 20 日起，全部取缔英伦庄园外各餐饮店占道经营的行为，
同时安排执法队员进行夜间值守巡查至 24 时，确保商家严格遵守相关
规定，杜绝占道经营，避免食客喧哗产生噪声污染。8 月 20 日起，英伦庄
园周边的餐饮商家自觉拆除了占道经营的桌椅，表示坚决支持配合整治
工作，规范经营管理，避免因违规经营而影响周边环境。

经研究，责成市
城市执法局纪委对
片区中队中队长文
洪国进行诫勉谈话。


